
 
 

 

证券代码：300758       证券简称：七彩化学         公告编号：2024-112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案件上诉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不适用 

4、本次诉讼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鉴于本次涉诉案件尚未确定

开庭时间，最终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与先尼科化工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尼科”或“被告”）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纠纷

一案。公司于 2024 年 6月 11日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

中院”）提起诉讼，公司 2024 年 7 月 3 日收到沈阳中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

辽 01民初 1420号、（2024）辽 01 民初 1421 号、（2024）辽 01 民初 1422 号，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收到沈阳中院民事判决书（2024）辽 01 民初 1420 号、

（2024）辽 01 民初 1421 号、（2024）辽 01 民初 1422 号。具体判决结果详见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0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

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于近日收到法

院《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文书，具体情况如下：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受理条件”的

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 

（一）因被上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上诉人有权提起本案确认不侵

害知识产权之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规定，提起确认不侵权诉讼的条件为：第一，权利人向他人发出侵犯专

利权的警告；第二，被警告人经书面催告权利人行使诉权；第三，权利人收到该

书面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或者自书面催告发出之日起二个月内，权利人不撤回警

告也不提起诉讼。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经审理已经确认，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

已经满足了第一、第二项条件，但针对被上诉人作为权利人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

限内提起诉讼一事，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已经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该认定

明显错误。 

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辽高法[2005]29 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起诉后又撤诉的，是权利人撤

回其于诉讼上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或放弃其于诉讼上寻求法院裁判的强制力保

护其权利的意思表示，应视为未起诉”。因此，在被上诉人于 2024 年 1月 22日

撤回该案诉讼之时，就应视为被上诉人截至 2024 年 1 月 22 日未就此事提起诉

讼。上诉人认为，判断被上诉人是否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应审查：一、被上诉

人是否提起诉讼；二、被上诉人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忽

视了第二个审查条件，认为只要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就符合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是错误的。 

（二）一审法院认为“确认不侵权之诉是为了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利给被指控

侵权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作用在于给予被警告人在遭受侵权警告，而权利人

怠于行使诉权使得被警告人长期处于不安状态情形下的一种司法救济途径。”但

本案的判决要旨却与该司法理念相悖。 

本案中，自 2024 年 1月 22日被上诉人撤回起诉之时起，上诉人就有权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

条规定向有权法院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这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又符合该条法

律规定的立法理念。被上诉人自 2022 年 11 月 29 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至 2024年 1月 22日撤回诉讼，时间一年有余，这恰恰就是“权利人滥用权

利给被指控侵权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权利人怠于行使诉权使得被警告人长

期处于不安状态”的情形。因此无论是法律的明确规定，还是一审法院所秉承的

审判理念，上诉人的本案诉讼都是符合确认不侵权之诉受理条件的。 

（三）一审法院认为，在上诉人于 2024 年 6月 30日提起本案诉讼前，双方

已进入民事诉讼程序，无需再通过本案确认不侵权之诉来解决争议，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在 2024年 1月 30日的诉讼立案为重复诉讼。 

被上诉人在 2024 年 1 月 30 日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交起诉材料时属于重

复立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立案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上海高院（2022）沪知

民初 9号于 2024年 1月 31日方才向上诉人送达撤诉裁定。根据法律规定，裁定

于送达双方当事人后方才生效。因此，（2022）沪知民初 9 号的撤诉裁定最早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方才生效。在撤诉裁定生效前，（2022）沪知民初 9 号案件依

旧处于审理中的状态。所以，被上诉人在 2024 年 1月 30日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提交起诉材料时，（2022）沪知民初 9 号案件依旧处于审理中的状态，属于重复

立案，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36 条规定，上海知产法院受理行为本身就

违反法律规定。 

三、诉讼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鉴于本次涉诉案件尚未确定开庭

时间，最终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2、《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3、《送达地址确认书》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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